
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法院公告

沈阳市市政公用局(112101000015834202):本院受理的原告沈阳客运集团
有限公司黄河公共汽车分公司与被告中国移动通信集团辽宁有限公司、
沈阳市市政公用局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案号(2025)辽0102民初32744
号]，已审理终结。现原告不服本案裁定结果，提起上诉。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上诉状副本。自公告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逾期将依法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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